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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往来账务对账和清理的通知 
 

各公司、厂： 

为配合集团财务智能信息系统建设的实施，对基础数据的

准确性和一致性做好提前准备，确保账账、账实相符，各公司

须加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往来账务核对工作，重点对

集团内部消费产生的往来账务数据开展对账和清理工作。现就

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重点对账和清理的范围： 

各公司相关业务经办人员，在商业公司、药店、长寿湖太

极岛、云顶山庄、大易酒店、成都商务宾馆等集团内部单位消

费（包括购买或领用商品，餐饮、住宿和娱乐消费、临时借款

等），开具了发票（或其他凭据）给消费经办人员，但没有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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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结算，至截止日仍未结算完毕的，均属于本次对账和清理的

重点范围。 

二、重点对账和清理工作要求 

1、应收款项单位财务及业务部门须主动联系相关单位财

务部门和消费经办人进行对账，应付款项单位财务部门及消费

经办人员必须积极配合，及时完成对账、清理工作。 

对不配合完成对账和清理工作的单位财务负责人、业务部

门负责人和消费经办人，经公司查实，处以 500 元/次的罚款，

交太极实业财务部入账，情节严重的移交监察部门查处。 

2、对账出现的未达账，由对账双方财务及业务部门、消

费经办人逐笔清理，查明原因、落实应付款经办人员、明确处

理意见。 

查实属于账务处理有误的须及时调账、查实属于票据审签

手续未完毕的须及时完善手续交财务部门入账，保证双方账面

数据一致；查实属于消费经办人应自己付款的须及时催报收款，

如消费经办人拒不付款的，由应收方单位出具书面工作函交消

费经办人工资发放单位从工资中扣除，不得再挂消费经办人所

在单位应收款。 

3、对账和清理工作完毕后，编制对账余额调节表和书面

总结，对账余额调节表由双方签字、盖章确认。应收款项单位

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前将对账余额调节表复印件和书面总结报

送 至 太 极 实 业 财 务 部 ， 联 系 人 ： 夏 斌 和   联 系 电 话 ：

023-89886299。 

4、双方对账和清理一致的往来账务，应付款项单位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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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付款结算，不得出现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一年以上经营性

应收款项金额。 

5、本次对账和清理工作完成日期：2018 年 3 月 31 日。 

 

 

 

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

2018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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